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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及行政總裁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香港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存置之登記冊

所記錄，各董事與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等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股本中之權益

如下：

普通股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法團權益

（附註）

魏應州 13,242,000 1,854,827,866

魏應交 — 1,854,827,866

吳崇儀 — 1,854,827,866

附註： 該等股份由頂新（開曼島）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及以其名義登記；頂新（開曼島）控股有限公司由和德公司實益擁有約

54.83%、吳崇儀擁有12.68%、Grand Sino King Corporation擁有約15.24%及無關連第三方擁有其餘17.25%。和德公

司乃一間於英屬處女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由魏應州擁有25%、魏應交擁有25%、上述兩位董事之兄弟魏應充及魏應

行各擁有25%。Grand Sino King Corporation乃一間於英屬處女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吳崇儀乃一項全權信託之受益

人，該項信託之受託人擁有Grand Sino King Corporation全部已發行股本。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行政總裁或其配偶及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披露權益條例）股份之任何權益。


